中国科学院植物种质创新与特色农业重点实验室

开放课题申请指南

1、实验室以满足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对资源植物保护、开发利用和特色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需求为目标，重点开展植物迁地保育机理，植物种质资源保存、种质创新与功能基因发掘，新品种分子设计与分子改良、新产品研究与开发。本着“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原则，特制定本开放课题申请管理办法。

2、符合重点实验室研究方向的研究课题，均可向实验室提出课题基金的申请。2010年度计划资助课题数为6-8项，资助金额视研究内容而定，一般每项可获得3-5万元的经费支持（对特有希望的课题，可酌情提高资助强度），年限为2年。
3、申请人可在“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网站（http://www.whiob.ac.cn）下载《开放课题申请书》，并按规定的格式，认真、如实填写。申请人所在单位学术主管部门应签署意见，单位领导在申请书上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实验室开放课题申请对象是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已获得博士学位的中青年专家。
4、课题申请书须提交一式三份；项目申请的截止日期为2010年12月31日；实验室在收到开放课题申请书后经实验室学术委员会评审，择优资助，同意资助票数须超过参加会议学术委员总数的2/3以上（不含2/3）。
5、凡向本实验室申请的开放课题，经批准后，实验室即向课题申请人寄送《课题批准通知书》，根据课题批准通知书的要求，在课题申请书的基础上，认真填写研究任务书，并在接到《课题批准通知》的一个月内将研究计划寄回。项目批准后申请人必须与实验室签订合同，确保研究任务的完成。
6、本实验室每个研究组在研开放课题项目不得超过1项；被批准的开放课题，原则上要求该客座人员须在本室研究组内的工作时间每年不少于6个月。
7、研究计划执行中，课题负责人每年须填写《年度进展报告》，经所属单位签署意见后，按要求的时间报送本实验室，对不报送《年度进展报告》或工作无进展的将中止课题。
8、课题结题后，课题负责人应认真撰写《课题总结报告》。如某研究组上一个课题已结题，但未达到考核要求，则申请或批准的新开放课题无效，直至上一课题达到考核要求后方可开题；如果项目到期后一年尚未完成者，视未完成项目，停拨剩余的经费，合作研究组停报一年项目。
9、由实验室学术委员会评阅课题结题报告，对课题提出验收意见。
10、开放课题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由本实验室与客座人员原有单位共享。发表论文论著时，原则上中国科学院植物种质创新与特色农业重点实验室为第一或共同第一署名单位，作者名单必须包括实验室有关固定人员，一般由指导研究员署名为通讯作者或共同通讯作者。成果评议鉴定和申请奖励工作由双方共同办理。 
11、课题结束后3个月内，课题负责人应将有关归档资料送交实验室办公室，交付科技档案保管室统一保存。
